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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在盈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盈江县财政局

（2026年1月21日）

2025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县各部门认真落实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及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妥善应对多重风险和挑战，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2026年，在科学测算全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县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意见和工作安排，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全年县级可用财力，编制《2026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2026年财政收入目标

2026年，综合考虑全年税源实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定为49792万元，增长3%。

二、预算安排原则

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穿于全年预算编制和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体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支出预算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保还本付息的基础上，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硬化预算管理二十条措施。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重点保障改善民生福祉和各项改革政策落实。
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6年财政收入预算为37614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792万元，转移性收入326355万元。

转移性收入326355万元具体包括：

（一）返还性收入4436万元。

1.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98万元； 

2.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4326万元；

3.消费税税收返还271万元；

4.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959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19574万元。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3711万元；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130万元；
3.结算补助收入1348万元；
4.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000万元；
5.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5936万元；
6.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719万元；
7.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736万元；
8.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20166万元；
9.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6034万元；
10.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111万元；
11.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213万元；
12.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291万元；
13.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082万元；
14.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000万元；
15.农林水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250万元；
16.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26万元；
17.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109万元；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11万元；
19.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6801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014万元。

（四）上年结余结转收入7679万元。

（五）调入资金66479万元。其中：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2000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00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44179万元（耕地占补平衡）。
（六）债务转贷收入15000万元。

（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173万元。
四、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各项事业发展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26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为37614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970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8000万元，调出资金2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8238万元。

（一）基本支出184195.03万元。

1. “人员工资和随工资计提的各项附加”支出132826.6万元。（1）在职人员工资支出71082.94万元：①行政人员基本工资8275.98万元；②事业人员基本工资27781.1万元；③津贴补贴17153.84万元；④公务交通补贴1629.48万元；⑤奖金805.67万元；⑦绩效工资（不含规范后提高绩效部分）15436.87万元；（2）随工资计提的附加支出30502.65万元：①基本养老保险12875.78万元；②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5564.3万元；③工伤保险255.19万元；④失业保险1105.48万元；⑤住房公积金9303.38万元；⑥职业年金1398.52万元；（3）离休生活补助117.72万元；（4）退休生活补助10823.29万元；（5）预留经费20300万元：①预留单位部分社会保障缴费及公积金补助经费5000万元；②预留机关事业单位年度优秀嘉奖及三等功奖励专项经费300万元；③预留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奖励专项资金2000万元；④预留单位人员变动工资补助经费5000万元；⑤预留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补助经费6000万元；⑥预留差额供给单位工资性支出经费2000万元。
2.“保运转支出”支出3959.39万元。(1)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支出2111.6万元。①行政单位公用经费1635.9万元；②政法部门公用经费335.3万元；③教育部门（不含生均公用经费）公用经费30.6万元；④卫生部门公用经费63万元；⑤其他事业单位公用经费46.8万元；(2)离退休公用经费395.55万元。①离休公用经费0.85万元；②退休公用经费394.7万元；(3)工会经费1452.24万元。
3.“保基本民生”支出17396.39万元。①学前教育幼儿资助11.08万元；②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86.87万元；③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4.47万元；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141.64万元；⑤普通高中学生资助9.1万元；⑥中职教育学生资助13.54万元；⑦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和公共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2.52万元；⑧困难群众救助218.3万元；⑨残疾人补贴605.28万元；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64.96万元；⑪ 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补助（统筹内养老金）8935.78万元；⑫ 老年人福利补贴252.3万元；⑬ 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179.5万元；⑭ 义务兵优待金28.2万元；⑮ 退役安置支出105.72万元；⑯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39.62万元；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67.31万元；⑱计划生育支出4.27万元；⑲城乡医疗救助72.27万元；⑳村组保障支出3875.88万元（其中：586名村委会干部岗位补贴2357.28万元、1842名村（居）民小组党组织负责人补助和村（居）民小组长补贴992.4万元、97个村委会运转经费291万元、721个村(居)民小组运转经费235.2万元）；㉑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706.99万元；㉒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337.57万元；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军人抚恤补助246.29万元；㉔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48.54万元；㉕社区保障支出390.46万元（其中：72名社区干部岗位补贴330.46万元；12个社区工作经费60万元）；㉖47名西部志愿者生活补助47万元；㉗三支一扶计划专项补助109.33万元；㉘防治艾滋病经费110.5万元；㉙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181.1万元。

4.“财政部分供养人员刚性”支出30012.65万元。①行政绩效奖励2942.57万元；②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改革性补贴6257.66万元；③事业人员参照公务员规范后绩效奖7351.44万元；④其他村（社区）、小组干部待遇补助1227.85万元；⑤边防辅助人员经费2258.69万元；⑥编外人员经费6912.47万元；⑦非物质文化传承人14.83万元；⑧管理事务协管员65.28万元；⑨规范人员保留金1.32万元；⑩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负责人41.52万元；⑪揭批两案人员4.22万元；⑫警务辅助人员经费345.6万元；⑬拘留人员保障经费29.70万元；⑭看守所在押人员保障经费178.20万元；⑮三非人员保障经费39.60万元；⑯人民调解员5.40万元；⑰社会救助工作专职人员43.92万元；⑱财政补差退休人员509.21万元；⑲外事界务员39.60万元；⑳土地监管巡查员补助经费183.6万元；㉑社区事务管理员28.68万元；㉒.轮职联防员26.4万元；㉓.专职联防员1499.28万元；㉔气象灾害防御中心人员5.61万元。
（二）固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29425.19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2014万元。

（四）2025年结余结转项目对应安排的支出7679万元。
（五）预算保民生上级补助资金24215.16万元（代编）。

（六）事业发展支出98680.92万元。除安排各乡镇党组织建设、团组织、关工委、工会、妇联，乡镇卫生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以及部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会议纪要所必须经费外，重点安排以下支出：

环卫市场化运行1620万元，县城绿化养护350万元，垃圾转运处置800万元，垃圾渗滤液处理运营160万元，城市政设施维护维修100万元，城区智慧路灯综合改造项目及路灯运营维护100万元，驻缅工作经费6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县级配套593.83万元，腾陇高速公路盈江出口延长线PPP项目500万元，技防项目运行维护（电费及租赁费）196万元，2026年留置看护人员经费91.09万元，审查调查工作经费100万元，教育费附加专项资金115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利息1054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费用200万元，禁毒重点整治50万元，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20万元，非财政供养人员火化奖励补助350万元，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火化补助31.8万元，纳限企业奖励专项资金42万元，盈江口岸运行维护资金30万元，升规企业奖励专项资金4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障应急补助资金100万元，疟疾、登革热等重点疾病防控专项资金20万元，消化以前年度上级资金及本年事业发展支出专项资金22300万元，预留项目前期经费2500万元，退休人员建房补助500万元，人大代表建议专项经费200万元，政协委员提案专项经费200万元，预留非税收入执法工作专项经费7000万元，预留丧葬抚恤专项经费3000万元，预留以前年度疫情专项资金5000万元，缴纳契税额50%的一次性购房补贴400万元，政府购买服务（易地扶贫搬迁等）专项资金3000万元，2024至2025年边民补助及强边固防专项经费16000万元，旅游高质量发展经费300万元，耕地保护工作经费200万元，预留单位驻村经费300万元，预留单位残疾人保障资金800万元，脱贫攻坚时期非四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改造贷款本金及利息1900万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900万元等。

（七）预备费3500万元。

（八）转移性支出8200万元，其中：上解上级支出8000万元、调出资金200万元。

（九）债务还本支出18238万元，其中：置换一般债券还本金15000万元、本级财力偿还3238万元。
五、基本支出定额情况（县级安排部分）
（一）政法部门保障经费

按照《德宏州州和县市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德财行〔2021〕25号）规定，下调10%执行。

（二）学校公用经费
公办幼儿园（含公办小学附设的幼儿园和学前班）600元/生.年；小学教育15.12元/生.年；初中教育19.74元/生.年；特殊学校教育147元/生.年；职业高级中学100元/生.年；第一高级中学、第二高级中学和民族完全中学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按1260元/生.年执行。

（三）乡镇、县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在执行《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盈江县2010-2012年县级预算单位保障经费预算支出和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09〕419号）标准下调10%。原标准为：平原、旧城、太平、新城、弄璋五个坝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3500元/人.年安排，其他山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6500元/人.年安排；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公用经费按24000元/人.年安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公用经费按20000元/人.年安排；其他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单位人数在10人以下（含10人）按8000元/人.年安排，11人以上20人以下（含20人）按6000元/人.年安排，21人以上100人以下（含100人）按5000元/人.年安排，101人以上按4000元/人.年安排。下调10%后执行的标准为：平原、旧城、太平、新城、弄璋五个坝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3150元/人.年安排，其他山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5850元/人.年安排；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公用经费按21600元/人.年安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公用经费按18000元/人.年安排；其他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单位人数在10人以下（含10人）按7200元/人.年安排，11人以上20人以下（含20人）按5400元/人.年安排，21人以上100人以下（含100人）按4500元/人.年安排，101人以上按3600元/人.年安排。
（四）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离休人员：县处级以下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初职离休干部1700元/人.年。

退休人员：1000元/人.年。

（五）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统筹缴费：56000元/人.年。

六、2026年“三保”预算情况 
2026年“三保”预算161816万元，其中：“保工资”112527万元、“保运转”3959万元、“保基本民生”45330万元。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2025年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平衡前的收支情况
收入预计情况：盈江县财政收入总计35493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341万元（税收收入31066万元、非税收入17275万元）；返还性收入659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00292万元；专项补助收入32163万元；上年结余14146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53400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51400万元、新增债务转贷收入2000万元）。

支出预计情况：盈江县财政总支出45128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82310万元；上解支出9787万元；政府债务还本支出59186万元（再融资债券还本支出51400万元、本级财力还本支出5786万元、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2000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缺口96344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前收支情况

收入预计情况：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7817万元；转移性收入20701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241960万元（新增债务转贷收入223260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18700万元）；上年结余19947万元；收入合计：290425万元。
支出预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94668万元；上解支出7万元；政府债务还本支出199141万元；支出合计：293816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缺口3391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预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96万元；转移性收入9万元；上年结余0万元；收入合计：305万元。
支出预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9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结余296万元。
4.2025年财政预算平衡（方案）情况

根据《预算法》第十二条“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第三十五条“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的规定。为确保2025年预算平衡：一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788万元，其中：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204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96万元、其他调入（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收入）1288万元。二是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178万元。三是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指标97714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标38946万元（202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标28811万元、返还2024年及以前年度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标1013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指标19308万元（2025年专项转移支付指标17346万元、返还2024年及以前年度专项转移支付指标1962万元）；2025年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项目指标39460万元。因无收入来源无法列入2026年预算，2025年调减支出指标部分，各相关预算单位向县财政局提交资金申请文件（或返还资金的函），经县财政审核后确实须要增加支出的，在2026年预算执行中增加安排支出（或以后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四是调减一般公共预算单位指标结余7679万元，结转2026年一般预算安排。五是收回一般公共预算存量资金7824万元，用于平衡2025年度财政预算。六是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3987万元，其中：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3987万元。七是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标96万元，列入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及以后财政年度安排。八是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单位指标结余18932万元，结转2026年预算安排。九是收回政府性基金预算存量资金512万元，用于2025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统筹使用。
（二）其他事项

一是在2026年预算编制中，尽管财政对整体支出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压减，但由于基本民生、人员工资、机构运转、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需求远超可用财力增长，导致暂用上级专款局面一时难以扭转。2026年预算执行中需通过加大征管力度或盘活资产资源增加收入，并努力争取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的新增可用财力，必须优先用于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和化解上年暂用的上级专款，确保财政安全平稳运行。
二是由于预算年度与人代会召开时差的关系，在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省、州、县三级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因此，《盈江县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2026年上年结余”等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待与州财政结算后，若有数据、口径发生变动，再专题报告。


